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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三○八號解釋（81.11.1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所稱之公務

員。惟兼任學校行政職務之教師，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，則有公務員服

務法之適用。本院院解字第二九八六號解釋，應予補充。至專任教師依

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仍不得在外兼

職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公立學校聘任之教師係基於聘約關係，擔任教學研究工作，與文

武職公務員執行法令所定職務，服從長官監督之情形有所不同，故聘

任之教師應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四條所稱之公務員。惟此類教

師如兼任學校行政職務，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，仍有公務員服務法之

適用。本院院解字第二九八六號解釋：「委任之公立中小學校教職員及

縣立圖書館長受有俸給者，均為公務員服務法上之公務員，其聘任之教

職員則否。」其中關於聘任之教師部分，應予補充。至教師之行為仍受

國家其他有關法令及聘約之拘束，並應有其倫理規範。專任教師依教育

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不得在外兼課或兼

職。

釋字第三○九號解釋（81.11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八十三條

之一規定：「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時，如發現納

稅義務人有重大逃漏稅嫌疑，得視案情需要，報經財政部核准，就納稅

義務人資產淨值、資金流程及不合營業常規之營業資料進行調查。」

「稽徵機關就前項資料調查結果，證明納稅義務人有逃漏稅情事時，納

稅義務人對有利於己之事實，應負舉證之責。」係對有重大逃漏稅嫌




